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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陣子在立法院所提出的「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在社會上引起

軒然大波，支持「婚姻平權」的同運團體與反對的宗教、家長及其它民間

團體分別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訴求。同時，在天主教會內也產生了不同觀

點的辯論：究竟是「只要彼此相愛，就有權利結婚」是唯一真理，反對者

僅僅是憑藉著所謂的「宗教情感」？還是「婚姻家庭」的制度其實有著更

深層的意義與價值？為什麼教宗方濟各在《愛的喜樂》宗座勸諭 251 號中

明白指出：「我們絕對沒有理由，視同性戀者結合(homosexual unions)與

天主計劃中的婚姻與家庭，有任何程度上的類同或稍微相似之處」（教宗

方濟各《愛的喜樂》勸諭，251）究竟天主教會與基督徒在捍衛些什麼？

反對些什麼？   
本文並不直接進入「婚姻平權」的辯論，而是邀請天主子民們在信仰

的光照之下，重新回到我們的核心信仰，反省天主之所以在起初，按照自

己的肖像創造了男女兩性，命令他們「成為一體、生育繁殖」，以及建立

婚姻家庭這個「愛的計劃」。並藉此明瞭什麼是「天主是愛」的奧秘與如

何答覆聖三願意我們分享「愛的共融」的召叫。  

 
一、「天主是愛」的奧秘  

聖若望保祿二世在有關天主聖神的《主及賦予生命者》通諭中對若望

福音作了詳盡的默想，尤其是對「天主是愛」這個奧秘。教宗在通諭中描

寫三位一體的天主是愛的永遠共融。也就是藉著愛和服侍彼此交付的「愛

的共同結合」。我們可從啟示（信經）得知，聖父藉著把自己交付給聖子，

永恆地「生」了聖子。聖子（聖父所愛的那一位）領受聖父的愛，並在永

恆中答覆了聖父的愛，並把自己交付給聖父。祂們分享的愛就是聖神，那

「由聖父聖子在永恆中所共發」的天主的第三位。因此，「天主是愛」的

奧秘，可以說是在聖神內，天主聖三的親密生命成為完全的交付，是天主

聖三之間彼此愛的交流。藉著聖神，天主以交付的愛的模式存在。而天主

聖三願意我們有能力分享與答覆這份愛的召叫，這就是「天主是愛」的奧

秘與真理。  

 
二、我們受召叫分享聖三「愛的共融」  

雖然聖三的愛本身是圓滿無缺的，但天主因全然的良善和寬宏，願意

創造萬民，以分享祂永遠和充滿福樂的「愛的交流」，同時願意與每個人

建立永遠愛的關係。當我們談論那「天主是愛」的奧秘，亦即「自太初便

隱藏於天主的奧秘」時，就是說 (1) 天主是愛的共融；(2)我們被預定了分



享這愛的交流。這個「天主是愛」的奧秘，正是人類的身體自受造起所象

徵的。天主在我們的性特質當中，銘刻了祂的召叫，藉著美妙和奧秘的兩

性之別，以及我們成為「一體」的召叫（參閱創二 24），這兩位「既相似、

又不同」的人──男人與女人，才能真正經由互補與結合「成為一體」。

換句話說：天主創造男人和女人，為使男女成為彼此真誠的禮物，從而反

映出祂的愛。這種真誠的交付建立了「個體間的共融」，不但存在於兩性

之間，且在一般情況下，也包括兩者所生的「第三位」──  孩子。如此，

性、婚姻與家庭成為天主聖三內在生命的畫像，使得人能在善度婚姻家庭

生活時成為天主聖三的肖像。  

 
三、天主「愛的計劃」：創造男女、結為一體與生育繁殖  
    在創世紀第二章的傳統中，「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

助手」。當人在萬物中遍尋不著真正的伴侶時時，「天主用那由人取來的肋

骨，形成了一個女人，引她到人前」。當天主創造了男人與女人後，給了

人類一個命令：「為此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

一體」。在這個傳統中，這份一男一女在婚姻與家庭上的關係，正肖似三

位一體天主的內在愛的奧蹟。男人與女人透過相互間忠貞的愛，組成了一

份盟約的關係，並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愛的禮物，把整個的自我完全交付給

對方，因此兩個人「成為一體」──真正在身心靈上、全人性的在愛中「成

為一體」。 而在另一個傳統──創世紀第一章中，描寫了天主照自己的肖

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緊接著天主也給

了人一個命令（祝福）：「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在這個傳統中，

天主召叫夫妻成為創造新的人類生命的合作者，並願意男女在婚姻中的性

愛關係中，藉著愛的給予與結合生育孩子。因此，我們可以從創世敘述中

得到一個結論：「人成為天主的肖像不僅是透過他自身的人性，也是透過

男女自起初形成的人與人之間愛的共融，透過這個愛的共融，延續了天主

創造人類的愛的工程」。天主更願意人在自身的生命與生活中，藉著人類

「父親、母親、孩子」彼此之間「愛的共融」，領悟並分享天主「聖父、

聖子、聖神」內在「愛的共融」的奧秘。這就是天主創造人類時所建立的

「愛的計劃」。人類的受造在男女之間的愛的共融中達至成全，而人類是

在達至成全時真正地展現天主的肖像，這是人類受造的終點。  

 
四、新郎基督與祂的新娘教會：聖事與盟約  
    人類的性的最深層意義，亦即我們受造為男人和女人、蒙召共融結合

的最深層意義，就是「感恩祭」。聖若望保祿二世形容聖體聖事是「新郎

與新娘的聖事」，這個共融的聖事以某種方式表達男人和女人的關係──

「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之間的關係。天主在起初創造男人和女人，

讓他們活在「神聖的共融」之中，預示了基督與教會之間的神聖共融。新



郎基督把自己的身體賜給他的新娘（在感恩祭中實現），闡明男女愛的共

融的意義：「祂使他們在愛情和家庭生活的喜樂中，在今世就預嘗羔羊的

婚宴 」（天主教教理 1642）。基督為他的新娘「捨棄自己的身體」，祂必定

是這種自我交付的泉源和典範。基督徒夫婦「懷著敬畏基督的心」，為對

方捨棄自己。這種敬畏之心「正是在靈性上成熟地表達」兩性的彼此吸引。  
《厄弗所書》中指出丈夫與妻子間的關係，就如同基督與教會一樣。愛有

「神聖的次序」，作為基督與教會的肖象，丈夫首先是愛人者，而妻子是

被愛者，反之亦然。因此，「服事」指出一種「愛的經驗」，尤其是因為這

樣的「服事」是教會順從基督的肖象，而教會必定是先體驗了祂的愛。 天
主把亞當與厄娃的婚姻結合銘刻在創造的奧秘之中，也同樣把新亞當（基

督）與新厄娃（教會）的「婚姻」結合銘刻在救贖的奧秘與愛的盟約之中。

事實上，夫妻的結合成為一個基礎，天主在其上構建我們在基督內得救的

整個奧秘。夫婦之間的結合預示了道成肉身，也就是基督與人類的「一體」

結合。 在天主台前男女共發的婚姻聖事誓約，不但表達了救主基督與祂的

教會之間「愛的盟約」，更預示了造物主天主與受造的人類之間「愛的盟

約」。  

                                    
五、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們的召叫與使命  
    天主創造的婚姻制度，召喚男女以彼此交付的愛成為一體，因彰顯「愛

的共融」的奧秘而被賦予高貴的價值與尊嚴；藉著天主給予的「生育繁殖」

的祝福，成為天主創造新的人的合作者，父母藉著生育參與了天主的創造

工程。在創造男人和女人的時候，天主就建立了人的家庭，並確定了基本

的結構。人之所以肖似天主是因為男人（丈夫／父親）、女人（妻子／母

親）與孩子彼此間愛的共融關係。這份一男一女與孩子在婚姻與家庭上的

關係，正肖似三位一體天主的內在奧蹟。男人與女人透過相互間忠貞的

愛，組成了一份盟約的關係，並以自己的身體作為愛的禮物，把整個的自

我完全交付予對方，因此兩個人成為一體。天主教教理 2204 號有關「基

督徒的家庭」說的好：「基督徒家庭實乃教會共融的一種明確啟示和實現，

因此，它應該被稱為家庭教會。家庭是一個信、望和愛的團體；家庭在教

會內佔著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一如在新約中所顯示的。基督徒家庭是人

際的共融，是『父』和『子』在『聖神』內共融的記號和形象。家庭的生

育和教養是天父創造工程的反映。家庭奉召分享基督的祈禱和犧牲。每天

的祈禱和天主聖言的誦讀使家庭中的愛德堅強。基督徒家庭有福傳和傳教

的責任」。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在《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中論

及「婚姻與家庭的尊嚴」時，也清楚的說明了「個人、社會、教會的幸福

和健全的婚姻與家庭生活，緊相連接」（47 號）、因為「家庭是形成社會的

基礎」（  52 號）。因此，建立一個基督化的家庭、善度一個福音化的家庭

生活，不但是天主對我們的召叫，更是我們作為天主子民的使命。  



 
結語  
    按照上述五點基督徒的核心信仰，我們不難明白，在起初天主創造「既

相似、又不同」的男女兩性、並建立婚姻家庭時的「愛的計劃」，正是邀

請我們答覆「天主是愛」與分享聖三「愛的共融」的奧秘。因此，身為天

主子民必然能夠真正理解教宗方濟各在《愛的喜樂》勸諭中的聲明「我們

絕對沒有理由，視同性戀者結合(homosexual unions)與天主計劃中的婚姻

與家庭，有任何程度上的類同或稍微相似之處」了。基督徒在面對所謂「婚

姻平權」的各種訴求時，也應該清楚究竟自己在捍衛什麼。我們正在捍衛

的，是天主創造人類時建立的「愛的計劃」，是天主願意我們分享的「愛

的共融」，更是實現「天主是愛」的真理！  


